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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地理学视角分析了《诗经》中周、召二地的地理位置以及“二南”的含义。夏、商、周时期的农业发展已经

脱离了原始时期，故以《周南》《召南》为据，分析了“二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基础，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分析“二南”地区以

采集狩猎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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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风中，除周南、召南外，均以“某风”之形为

名，故“二南”问题一直是《诗经》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部

分。“二南”位居国风之首，为何不与其后“某风”同形

命名为“周风”、“召风”？“二南”之“南”为何意？

“周”“召”分别指代何地？《诗经》时期已有原始耕作农

业出现，“二南”之地的农业发展基础和生产形态是何模

样，笔者欲从地理视角加以分析。

一、“二南”地理考辩

“周南召南”历史久远，关于“二南”的涵义、性质归

属及产生地域众说纷纭。

（一）“周召”之地

 学界关于“二南”地域的研究主要有“周原说”“周召

分陕说”“河洛至江汉说”以及尚处“幼年”的“江汉流域

说”。但因为《周南》《召南》所录诗歌的主题大部分以爱情

诗、礼仪诗为主，让出现在诗篇当中的山川河湖也具有了超出

原本地理意义的文学价值。加上《诗经》成书去今已久，气候

变化导致植被、河流变迁，此外河流改道、干涸等情况也时有

发生。若非有古籍明确记载，前人按照河流、植被对周、召之

地的考证尚不可取。笔者以为当从千年以来位置变化较小的山

川和城郭遗址来确定周、召之地所在。若有文献中提及河流如

何改道、何时湮灭的明确记载，可作参考。

“南山”在《召南》中两次出现：《草虫》“陟彼南

山，言采其蕨”和《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可作为考辩

召地的依据之一。然辨此“南山”，当先与《齐风·南山》

“南山崔崔”和《曹风·侯人》“南山朝隮”中的“南山”

稍做区分。齐与曹在山东境，与周、召相去甚远，故周、召

之南山必非齐、曹之南山。

周、召之南山当属陕西境内终南山一脉。孔颖达认为此

南山当是“周南山也”1（P70），并解释说：“朝廷之妻大夫，

不越境迎女，妇人自所见，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

非召地者，周总百里，虽名地亦属周，不分别采地之周、

召也”① （P71）。此言“周南山”又在何地？与终南山是否同

脉？《括地志》记载：“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

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

山，一名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2（P8）再看《草

虫》中南山下句“言采其蕨”。蕨，《传》曰：“南山，周

南山也。蕨，鳖也。”3实则不然，蕨并非动物而是植物，主

要产于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生长于山地阳坡、林下草地及

森林边缘阳光充足的地方4。《传》误。盖终南是终南一脉的

总称，而其别名诸如太一、楚山、周南等名当是不同地区对

属于该区域的终南山体的称呼。

周、召之地位于岐山、扶风一代。《诗谱》言：“周、召

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

阻而原田肥美。”其中提到两地，即岐山和扶风。因我国史上

郡县变迁大多有县志记载，故岐山、扶风两县县志可做参考。

《岐山县志》载：

“岐山自古公亶父去踰梁率西水浒居于其下，即今之箭

括山，俗呼为剪括岭，其山两岐因名岐山。岐山之阳有深

沟，沟之南平原四周，故城周原。太王邑此因国号为周，岐

周之名由此遂显，……分岐周故地为周召采邑。” 

《扶风县志》载：

“岐山实绵亘风、岐、扶之县之北境，县西北曰饴原，

古周原也，取诗‘堇荼如饴’之义，自岐山县之青化镇入县

界，北尽岐山之箭括岭，南抵湋水，西至岐山之麻叶沟，东

抵畴沟河，方可四十五里，所谓‘中水乡成周聚其地’，县

东北曰周原，延六十里袤四十里，……南临湋水，西阻畴沟

河美水，秦川水流其中，东即武功之西原，谓西原即古周

原，则此原亦周原矣。” 

两地县志中明确记载古时岐山之阳一带有周原，且此两

地均在岐山以南。岐山县深沟之南和扶风县东北之地谓周原，

且地形平坦、水源充足，又有《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

如饴。”的记载。周、召本是封国，此地再合适不过。反观周

召分陕，若实为河南陕县一带，不言此地是焦、虢之地，《周

南》《召南》所存诗篇中也并未出现有关陕县的地理参考点，

反倒是《草虫》和《殷其雷》中先后提到“南山”。与上文

周、召属终南一脉同。故周、召在岐山、扶风一带无疑。

（二）“二南”之意

关于“南”的涵义，前人持有的学说主要包括“南化

说”、“南国说”、“南乐说”等，这些观点的共同特点是把

问题建立在对“南”字的理解之上。例如将“周”、“召”

认定为“南”的源地，认为“南”即“南方”，产生了“周

原说”与“周召分陕说”；将《诗经》时期某一地域认定为

“南”的，即“南国”，产生了“河洛至江汉说”和“江汉流

域”说；将“南方之音律”、政教色彩融入对“南”的理解之

中，产生了“南化说”、“南音说”。但笔者认为周、召之地

在岐山、扶风一带，《释文》言：“召，亦地名也，在岐山之

阳。扶风雍县南有召亭。”那么根据《括地志》“周公城在岐

州岐山县北九里。…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南十里”，不难

计算出两地位置关系，即周地在召地北部偏东约18里处。若

“南”取地理意义上的“南方”之意，“周南”和“召南”分

别意为周地和召地的南方，那么召南将包含在周南的范围以

内。《国风》记载的是十五诸侯国的地方民俗，因地域差异，

各国民俗特征不尽相同。将地域上具有包含关系的《周南》、

《召南》单列开来，将“南”释为“南方”未免不妥。

结合周时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分封制分析，“南”为“南

国”尚可一议。但此南国并非周之南国。《周南》诸篇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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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现河（《关雎》“在河之洲”）、汉（《汉广》“汉之

广矣”）、江（《汉广》“江之永矣”）、汝（《汝坟》

“遵彼汝坟”），而《召南》仅出现江（《江有汜》“江有

汜”），初步可见召在西南而周在东北，这与上文推算出

“周地在召地北部偏东约18里处”相符。但如此一来“二

南”之地整体偏南，甚至越过秦岭到达汉水沿岸。周、召之

地明明在岐山、扶风一带，南距汉水相差秦岭山脉、东距汝

水、东南距长江甚远，问题何在？

然此“二南”并非周之南国，而是殷商南国。其中原

因笔者以为当是商周时期的地域文化认同。孔颖达言“厦大

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

也。”由此可见，古时谈及“华夏”，不同于今天的政治空

间，“华夏”代指的是一种文化空间。于省吾指出“中国”一

词由“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

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

“中”的涵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

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5（P1523）

如此，殷商时期所谓“中国”，特指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此

后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西周的核心区域，即西周之“中国”。

商周时期“中国”人口不多，地区文化差异尤为明显，所以形

成了“看文化识区域”的表象，即“中国”文化区内的居民具

有相同的“中国”文化特质，反之，没有“中华”文化特质的

地区，必排除在“中国”区域以外。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西汉

经学家空国安“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的论断。再

观“二南”。《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巴、濮、

楚、邓、吾南土也。”其中提及之地，多位于今四川东部、河

南南部和湖北北部，此三地区域位置与《周南》中提到的四水

之所在吻合，且巴、濮、楚、邓之地均为南土，究其方位，均

在“中国”文化区以南，“二南”当于此相似。

“二南”不是周公和召公的封地，那么“二南”与周召

二公有何关系？根据大量甲骨卜辞的发掘、考证以及学者对

其研究，商代的地方管理方式已愈发明了。总结起来，商代

诸侯身份的获取的途径有三：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

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诸侯；第二类为子弟受封为诸侯；第三

类属于归顺商王朝的方国受封为诸侯。6（P167）首先，周、召

二地与周、召二公的封邑并未有区域上的重叠或相近，所以

“二南”当属第三类。其次，生活在“中国”周边的非农耕

民族被冠以戎狄、蛮夷之名，后世人称戎狄、蛮夷等部族

时，通常会加上方位，如西戎、南蛮。由此观之，“二南”

当是“中国”文化区以南的非农耕方国。最后再仔细理解

《诗谱·周南召南谱》中这句话：“文王受命，作邑于丰，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

教于己所职之国。”据《尚书》中提到的《洛浩》《召浩》

的记载，负责勘探洛邑，营建工程的正是周公和召公。7（P42-

44）结合以上三点，笔者以为“二南”是殷商时期位于“中

国”文化区以南、且已经归顺商王朝的非农耕部族的封国。

归顺后成为周公旦、召公奭借周天子之名义监治的区域。

二、“二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吕氏春秋·审时》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

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的基础无出于天、地、人三

才，对应到地理学中，自然和人文地理基础成为农业发展的

前提要素，即天：气候（水热条件）；地：土壤、地形；

人：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耕作方式和农产品储

存加工方式等。夏、商、周三代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原始

阶段，农业技术也得到了初步发展，许多新兴的农业生产工

具、耕作技术相继出现。这一部分内容中，笔者将以《周

南》《召南》为材料，探究“二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一）自然地理基础：

上文论述“周、召之地”与“二南”之意时已经分析过

《周南》《召南》中出现的山与河流，在此不做赘述，下文

出现山川河流均以自然地理要素出现，不再辩其方位所指。

1.植物

“二南”凡二十五篇文本，出现荇菜、葛、卷耳、樛

木、藟、桃、芣苢、荆、蒌蒿、蕨、薇、蘋、甘棠、梅、唐

棣、芦苇、蓬草等17种具体植物类型。参考《毛诗品物图

考》和《诗经植物图鉴》对这17种植物进行考证，得到如下

结论：《周南》9种植物中以草本为主，少数木本。因其同时

包含灌木和乔木两种植被类型，故推测“周南”之地不可能

在干旱的地区，这与“周南”近江、河、汉、汝互证。因水

源充足，该区域内的草本植物长势茂盛。《召南》8种植物中

草本和木本相当，且草本多为野菜，少数水生，均可供人类

食用。总体而言，野生植物种类丰富。

2.地形地貌

“二南”文本中的地形地貌共有山地、山谷、河流沿岸

低地、洼地和水塘5种。因为地形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不同的人

类活动，故需要引出出现了5种地形的上下文进行综合分析：

山地：《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岗，

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全诗讲述的是妻子对

在外远行的丈夫的思念。其中“崔嵬”、“高岗”和“砠”

指高山或土石山。下句描述了男子骑马翻山将马累病，足以

证明此山海拔较高，合理推断此处不适发展耕作农业，也不

适宜人类长期居住。据《兔罝》“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可

知，山地中存在以乔木为主的树林分布，供男子打猎。

山谷：《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全诗描写

的是女子回家探望父母时做的准备。“为絺为绤，服之无

斁”，原来是女子采葛缝制衣裳。说明山谷不深不陡，连女

子都可以下得山谷采葛。推测山谷为附近河流阶地，且形成

时间不长，坡度较缓。

河流沿岸低地：《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汉广》“汉之广矣”等描述，可知黄河、汉水和长江在此

处的河道十分旷阔，并且“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片河

岸还可供女子们采集水草作食。河流沿岸当属地势低平之

地，适宜人类居住，加之河中有可食水草，此处低地当是周

民的聚居地。

洼地和水塘：《采蘩》“于以采蘩？于池于沼”《采

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蘩，

即白蒿，用于养蚕。蘋和藻，均为可食水草。此处或为采集

食物的主要来源地。据《何彼襛矣》“其钓维何？”可知，

河流和水塘还可供人们打渔。

总体来看，《周南》《召南》中记载的这五种地形，山

地多林木、山谷不深不陡、沿地势低平。故山谷与河岸平地

可供人类居住，女子在此采集食物、编织和养蚕；河流可供

人类垂钓；山地则成为男子狩猎的场所。“二南”地区的农

业生产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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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地理基础：

对于以采集方式为食物获取来源的聚落部族而言，一个

地方能否觅得足够的食物以维系生存，将成为他们是否定居

此地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只要有人类在某地定居下来，则

能够说明该地可以给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以维系人类生存。

那么在原始农业还未出现时，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与他们可

以获得的食物种类有极大关系。居住在该地的人类长期使用

某种获取食物的方式，长时间后便会形成一种固定形态，来

反映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根据食物的不同种

类，人类不仅会发明出更便捷的食物获取工具，还会发明出

不同的食物加工方式，人们也会依此发明不同的生产活动。

1.农业生产方式

采摘（如采《卷耳》“采采卷耳”）、渔（《何彼襛

矣》“其钓维何？”）、猎（如《兔罝》“肃肃兔罝”）的

食物获取方式；

割（如《汉广》“言刈其楚”）、煮（如《葛覃》“是

刈是濩”）的食物处理方式、；

编织（如𫄨、绤《葛覃》“为𫄨为绤”）、翦（《甘

棠》“勿翦勿伐”）、缝（《羔羊》“羔羊之缝”的生产加

工方式。

2.生产生活工具

筐（如《卷耳》“不盈顷筐”）、筥（《采蘋》“维筐

及筥”）、罍等盛具（《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罝（如《兔罝》“肃肃兔罝”）、钓（《何彼襛矣》

“其钓维何？”）等渔猎工具；

木筏（如《汉广》“不可方思”）（8）（P18）等代步工具；

锜、釜（如《采蘋》“维锜及釜”）等烹饪工具。

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二南”地区人们从事的农事

活动类型。

3.农事活动

采摘（如《采蘋》“于以采蘋”）、捕猎（如《野有死

糜》“野有死糜”）、伐木（如《汝坟》“伐其条枚”）、

养蚕（如《采蘩》“于以用之，公侯之事”）（8）（P25-26）

（三）小结

“二南”中并未记载关于农业耕作的内容，但却能反映

“二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虽然并不能认为“二

南”地区一定没有原始农业的出现，或许有原始农业出现，

只不过还未从中原向“二南”地区普及，或者普及了却没有

被周民记录下来；或者周民记录了但佚散在历史长河中。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二南”地区的周民主要生产生活

方式以采集渔猎为主。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人对农业自然地理条件

的认识。“二南”地区的周人处于采集、渔猎阶段，哪里有

食物、哪里有水源、哪里能规避野兽、哪里能够满足自己部

族的长期繁衍，这都迫使人类观察四周的生存环境。他们从

漫长的观察与频繁的迁移过程中，知道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

人类的重要性。当人类发现并意识到这一点，原本的“观察-

迁徙”模式便不能够满足他们逐渐增加的聚落人口和长期定

居生存的需求，于是便尝试通过改变环境来维持“适宜人类

居住”的场所。当他们无意中撒下第一粒种子并发现种子能

够继续长出树木结出果实供他们食用之后，他们便开始了漫

长的选种尝试，原始的种植农业应运而生。因此，早期采

集、渔猎的农业生产方式无疑为原始农业的诞生创造了一种

可能，它增加了人类在觅食和求生时，有意或无意发现植物

生长规律的机会，也提高了人类发掘不同地形地貌的能力，

培养出了他们原始的、环境适应型的生产方式与活动，如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

三、“二南”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原因探究

夏、商、周时期的农业已经出现逐渐摆脱原始农业阶段

的势头，但“二南”地区仍旧以采集、渔猎为主，究其原

因，笔者认为有四：

一是“二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周、召之地土地平

旷、水系发达、土壤肥沃，使得这一地区具备丰富的原始物产

积累。当野菜瓜果、野生动物的原始积累量足以满足当时周民

的生存所需，周民不需要过多地从事农业耕作。毕竟相比起采

集渔猎现有的食物，从事农业耕作总是会让人付出更多的劳

动。但也正因为此地南北靠山，阻碍了耕作农业发展的同时，

很好地保留了原有的非农耕生产方式，即采集渔猎。

二是“二南”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首先，“二

南”记录的生产工具中，能够用来获取食物的不出捕猎网

（罝）和钓鱼竿，原始的渔网只需要葛藤等原始材料和初步

的编织技巧便可制作。这对于能够用葛覃编织衣物的“二

南”居民来说十分容易。原始的鱼竿多由木制的杆部与鱼线

构成。“二南”地区已有桑蚕业出现，制作鱼线不成问题。

然而，如此简单的工具根本若是用来满足人类从事农耕，还

远远不够。其次，这一时期的工具原料多是木和石和简单的

藤蔓类植物，即便周民发明除了石斧，也不足以大规模砍伐

树木、开垦荒地以作农田。第三，“二南”地区南北靠山、

树林密布，对于连大规模砍伐树木的聚落生民而言，想要发

现并开采出铜、铁等能够制成具有较高效率的工具可谓难如

登天，更不用说将铜铁工具用于农业开发。

三是“二南”之地远离“中原”农耕区。 “二南”曾是

“中原”文化区以南的非农耕部族，是周召二公借周天子之

名义监治的地区。三代时分封异姓诸侯并非“裂土”，而是兼

并，即将归顺的异姓国国土和国民一并纳入本国政权之内，以

换取诸侯之名。因此，对于异姓诸侯国而言，即便已经获得诸

侯称号，国内的民众依旧是分封之前的那一批人，国内的风俗

也是分封之前的传统风俗。若“中国”没有派遣专人亲临此国

教民稼穑，以非农耕民族的传统，势必更加倾向于原有的采集

渔猎生产方式。即没有外力的强行干预，农耕与非农耕民族之

间始终具有不同的文化认知。纵观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

期对垒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文化认同区之间的密切联

系和友好往来屈指可数。他们会彼此对立、不时侵扰，更有甚

者，发动战争。其实“二南”与“中国”文化区之间的关系又

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二南”没有通过武力与“中国”对

抗，而是归顺其中。那么“二南”原有的非农耕文化并不会在

短时间内随着部族的归顺而迅速改变。连同两个文化区之间的

地理阻隔，“中原”农耕文化区向外辐射的范围、速度和效率

大打折扣，这也就出现了“二南”国内依旧生活着归顺前的那

一批人，留存着归顺前风俗的局面。地域上的延迟导致时间上

的延迟，时间上的延迟又会给予“二南”地区的原有生产生活

方式和社会风俗以喘息的机会，相应的，也会导致此农耕技术

在“二南”地区的普及更加缓慢。因此，“二南”的记载中并

未出现农耕也就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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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二南”没有以“某风”命名，也就有了解释。

“二南”既是“中原”文化区外的归顺国、周召二公的监治之

地，那么“二南”的社会面发展程度便是二公在此的政绩。即

便这一地区依旧保留着归顺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对于一

个异姓的、非农耕区的诸侯国而言，没有出现食不果腹、民不

聊生的局面便成了最低标准。实际上，“二南”因为归顺了

“中国”，生民有地盘获取食物、有安定的生存环境，这对

于地区内的民众而言无疑比逐水草而居、时刻担心食不果腹

性命不保要好上太多。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人

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歌颂善与美、追求爱情、感受

生活。于是便作诗敬献。诗歌传到周召二公封邑，经由二公手

下负责礼乐的职官修改，然后统一敬献给周天子，于是周公采

集整理的诗目汇总叫《周南》，而召公采集整理的诗目汇总叫

《召南》。“二南”之外的十三国风所载诗篇均反映的是诸侯

封邑区内周民的生活景象，而“二南”之于“中国”文化区，

相当于现代的“飞地”之于主城区，并非二公封邑范围。用

“南”不用“风”，盖稍做区分。

至于为何“二南”不以“风”命名却位于《国风》之

首，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二南”是凸显周天子德政有方的最优案例。笔

者在此简单列举与梳理“二南”二十五篇诗歌的主题：

《周南》

《关雎》赞美爱情
《葛覃》赞美女子回家探望父

母

《卷耳》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思念
《樛木》表现夫妻爱人之间相

亲相爱

《螽斯》《麟之趾》祝福多子多孙 《桃夭》祝贺新娘、赞美爱情

《兔罝》赞美保家卫国的武士 《芣苢》赞美劳动

《汉广》表达对爱情的向往
《汝坟》表达夫妻间的思念，

暗讽商君无道，反衬西伯仁政

《召南》

《鹊巢》祝贺贵族女子出嫁 《采蘩》描写蚕妇养蚕

《草虫》表达妻子思念丈夫 《采蘋》描写少女祭祀祖先

《甘棠》怀念召伯，颂扬德政
《行露》记叙召伯审理女子拒

绝强迫婚姻案件

《羔羊》描写官员退朝后的悠闲姿态，

虽有讽刺官吏之意，但侧面反映了统治

者治理下周民生活水平提高

《殷其雷》感伤夫妻离别之情

《摽有梅》采梅姑娘所唱情歌，表达珍

惜青春、追求爱情

《小星》描写小吏奔波忙碌的

场面

《江有汜》表达弃妇的哀怨之情 《野有死糜》描写男女恋爱

《何彼襛矣》描写齐侯女出嫁，赞美她

的美貌与服饰

《驺虞》赞美管理鸟兽的驺虞

小官

不难发现“二南”所有现存诗篇的主题主要表达爱情、婚

姻、思妇、劳动等正面情感，仅《羔羊》一篇在今人眼中具有

讽刺意味，但此篇在清以前的人眼中看来只是表达纯粹的赞美

和向往之情。如此记录周时社会风俗、赞美爱情、歌颂劳动的

正能量诗篇。如此安定的社会秩序、幸福的民众生活与和谐的

人地关系无疑不在凸显周天子施行德政、用人有方。

第二，“二南”能起到昭示方国的作用。“二南”是归

顺周的异姓封国，但是在周王地管理之下能出现诗篇中记录的

美好社会景象，在周王看来，更多的是一种非农耕区民众对农

耕区生活的认同。首先体现在政教上的认同，即认同周对异姓

诸侯的分封制，认为这样的分封制度能够带领民众获得长期的

生存保证，是可以一试的政策。实际上“二南”的归顺就是最

好的印证；其次表现在生产方式上的认同，即非农耕区不再与

农耕区互相对立，并且做好了接受农耕区同化的准备。正如养

蚕业的出现，便体现了“二南”接受了发展农耕且已经开始尝

试的情形；再次是社会风俗上的认同，即“二南”做好了接受

农耕区风俗文化的准备，一如“二南”中关于婚丧嫁娶、歌颂

安宁、和睦与美好的诗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认

同并非单向，而是双向，并且会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机制。当非

农耕文化区形成的反馈集中到农耕区中，农耕区民众会意识到

非农耕民族并非不可教化，而是具有一定的“可同化性”，对

于他们的生产方式也表达出理解与认同，毕竟他们本身也是从

采集渔猎时代一步步走到农耕时代的。诸如此类的农耕区反馈

通过监治诸侯返回到非农耕区，他们对于农耕区的认同也会进

一步加深。于是周王只需要将这一现状昭示四方，周王知人善

任，政通人和的统治能力与其容纳百川的胸怀气度便为天下人

所知。对于周王室而言，便可达到“高居庙堂，四方来朝”的

效果。正如《毛诗序》言：“《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周公、召公的封邑本在周原和毕，二公奉王命监

治和带领建设二南之地。这既是对同姓诸侯国君的勉励，也是

加强周时诸侯国向心力的一种手段，周王方国的规劝之意也便

昭然若揭。

四、结语

“二南”是殷商时期位于“中国”文化区以南、且已经

归顺商王朝的非农耕部族的封国。归顺后成为周公旦、召公

奭借周天子之名义监治的区域。这时的“二南”仍然以采集

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究其原因，除了探究“二南”之地的

地理基础外，文化认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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